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等关于印发《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文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 
文    号：京科高发〔2006〕731 号 
发布日期：2006-12-12 
执行日期：2006-12-12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若干配套政

策》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发挥公共财政对自主创新

的促进作用，提升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制

定了《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若干配套政

策》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发挥公共财政对自主创新的

促进作用，提升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重点支持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节能与环保、文化创意等符合北京

市优先发展领域的技术、产品或服务。 

  一、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 

  （一）企业申请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北京地区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 

  2、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 

  3、企业拥有专门的研究开发机构或部门，上年度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投入占上

年销售收入的 5%以上。 

  （二）申请认定的产品应具备以下条件： 

  1、产品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和要求，适合公共财政支出方向及政府采购需求； 

  2、产品拥有明晰的自主知识产权（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批准的专利权（指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软件著作

权、版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形式的产品； 

  （2）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形成的知识产权明晰、没有产权纠纷、拥

有核心技术并已形成自主品牌的产品。 

  3、产品成熟并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产品性能稳定，上年度销售收入达到 200 万元以上，或上年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0％以

上，或上两年度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 20%以上； 



  （2）对于首次或首批生产的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并可以实施政府首购的新产品，不受上述条款限

制。 

  4、产品应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技术先进性，并能提供证明创新水平的相关材料。对于特殊行业的

产品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并提供相应的行业许可证明。 

  5、列入国家或北京市科技计划的产品、获国家或北京市科技奖励的产品、经认定的北京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产品、名牌产品、驰名商标产品、著名商标产品等产品，将优先认定为自主创新产品。

  二、审核及认定 

  由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工业促进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共同组成北京市自主创

新产品认定工作小组，负责全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的组织实施工作。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申报工作每半

年开展一次，认定工作小组在对申报产品初审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评审。经专家评审通过的产品将以认定

工作小组的名义统一向社会公示三周，对公示期结束后没有异议的产品将核发《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

定证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一）被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有效期三年，技术周期较长的自主创新产品，经批准可延长至五年。

  （二）凡已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在有效期内，每年复核一次。对审查不合格的，将取消其自主创

新产品名称和资格并通报有关部门。 

  三、其他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小组负责解释。 

  2、本办法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试行。 

 


